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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2民终627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洪振快，男，1974年10月28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张鹏，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仝宗锦，北京京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宋福保，男，1952年2月15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赵小鲁，北京市赵晓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立华，男，1955年9月5日出生。 

上诉人洪振快因与被上诉人宋福保名誉权、荣誉权纠纷一案

，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5）西民初字第27842号民事

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7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

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洪振快及其委托代理人

张鹏、仝宗锦，被上诉人宋福保之委托代理人赵小鲁、王立华到

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5年8月，宋福保起诉至一审法院称：2013年8月27日，张

姓网民在网络公开发表歪曲狼牙山五壮士的言论，造成不良的社

会影响。经公安机关侦查，张姓网民承认自己虚构信息、散布谣

言的违法事实，公安机关依法对其予以行政拘留7日。2013年9月



9日，洪振快针对上述事实，在财经网公开发表《小学课本〈狼

牙山五壮士〉有多处不实》一文，称“越秀警方以虚构信息、散

布谣言的罪名直接抓人，这开了一个谈论历史有可能获罪被抓的

先河”。该文迅即被多个网站转载。其后，洪振快又在《炎黄春

秋》2013年第11期杂志上发表了《“狼牙山五壮士”的细节分歧

》一文。该文不顾狼牙山五壮士英勇抗击日寇，为掩护老百姓和

主力部队转移，主动将日寇引上与主力部队撤退方向相反的山峰

绝路，且战且退，直至退至狼牙山绝顶，最后弹尽毁枪，高呼口

号，英勇跳崖，慷慨就义的事实，而是用隐晦阴暗的手法，通过

所谓考据历史名义或者假借网民、红卫兵之口等手段，引用不同

信息来源细节表述上的微小差异，以断章取义、主观推断和故意

误导等方式，污蔑、抹黑狼牙山五壮士。其言：狼牙山五壮士不

是五个人，是六人，其中一人中途当了汉奸；五壮士不是掩护老

百姓和主力部队，只是追赶主力部队；五壮士不是跳崖，其中二

人是溜下山坡；五壮士战斗期间拔地里萝卜，违反三大纪律等。

洪振快的微博和文章言论，肆意抹黑狼牙山五壮士，在社会上产

生了恶劣的负面影响。 

宋福保认为，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事迹，早在抗日战争年代

就广为流传。1943年晋察冀军区授予五名战士“狼牙山五壮士”

荣誉称号。狼牙山五壮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英雄，是中国共

产党的英雄，是中华民族的英雄。狼牙山五壮士的英名，决不允

许侮辱诽谤。侮辱诽谤狼牙山五壮士英雄名誉，就是侮辱诽谤中

国人民解放军，侮辱诽谤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侮辱诽谤我们中华

民族。洪振快以历史细节考据，学术研究为幌子，以细节否定英

雄，企图达到抹黑狼牙山五壮士英雄形象和名誉，进而否定中国



革命斗争史，否定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是

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手法，也是近几年，一股历史虚无主义的阴

暗势力，系统抹黑中华民族英雄计划的一部分。 

宋福保依据宪法第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

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

”之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等相关法律及司法解

释的规定提起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洪振快立即停止侮辱、诽

谤、侵犯宋学义等狼牙山五壮士的民族英雄名誉；2、判令洪振

快在其新浪微博上公开道歉，并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

、《中国日报》、人民网、新浪网、搜狐网、财经网公开向宋福

保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并向宋学义等狼牙山五壮士在天英灵登

报谢罪。 

洪振快在其参加的一审庭前会议及庭审过程中，针对宋福保

的起诉内容，辩称：王立华与保定狼牙山红色文化发展研究会（

以下简称研究会）没有任何法律关系，其作为宋福保委托代理人

，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其代理资格应认定无效。宋福

保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洪振快所发表的文章是学术

文章，没有侮辱性的言词，且这些文章每一个事实的表述都有相

应的根据，而不是自己凭空捏造或者歪曲了史实，不构成侮辱和

诽谤。宋福保在起诉书中也没有指出洪振快发表的文章哪一处不

真实，哪一处有侮辱性的语言，因此不构成对宋福保名誉权的侵

害。进行历史研究的目的是探求历史真相，行使的是宪法赋予公

民的思想自由、学术自由、言论自由权利，任何人无权剥夺。针

对宋福保的第二项诉讼请求，洪振快认为，只有建立在洪振快发

表的文章存在侮辱、诽谤侵权的情形下，才可能产生侵权的后果



，由于洪振快发表的文章不存在侮辱和诽谤，因此不存在向谁道

歉的问题。宋福保要求洪振快向五壮士在天英灵登报谢罪的诉讼

请求，没有任何法律根据。宋福保起诉书中所述事实和理由，是

一种意识形态领域观点的表达，更多的是对洪振快写作目的、写

作动机的一厢情愿的推断和主观臆测，没有事实依据。洪振快不

同意宋福保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为：葛振林、宋学义分别曾系八路军晋

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一团二营七连六班副班长和战士。 

1940年秋，我八路军发起了著名的“百团大战”，晋察冀边

区军民积极参战，粉碎了华北日军对我八路军的“囚笼”政策。

日军战略后方产生极大恐慌，其迅速灭亡中国的阴谋破产。为巩

固其所谓战略后方，从1941年起，驻华北日军司令长官冈村宁次

多次组织日伪军对我易县、涞源、涞水等抗日根据地进行报复性

扫荡。1941年9月下旬，驻华北日军高见部纠集3500名日伪军，

完成了对我狼牙山根据地的铁壁合围，在包围圈中，有当地群众

和部分政府机关人员、八路军部分非战斗人员4万人左右，战斗

部队仅有一团七连。9月23日，日伪军占领易县塘湖、南淇村、

北淇村，并开始屠杀我抗日军民。如日伪军合围进击成功，4万

抗日军民的生死难以预料。 

在这生死关头，我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ＸＸＸ将军于9月

24日急令一分区二十团，穿过上、下隘刹村两个村子，突然向南

管头村的日伪军发起猛烈攻击。同时命令三团猛攻北管头村和松

山村的日伪军。在北边碾子台、九莲山一带的日伪军，以为八路

军的主力在管头村方向，急忙回援。由于ＸＸＸ将军“围魏救赵



”战术的成功，九莲山至沙岭子一带出现了大约二十里宽的口子

，为被围困在狼牙山上的4万多军民提供了难得的突围良机。 

为了掩护被围军民的突围，一团团长邱蔚命令七连在狼牙山

阻击由南向北进攻的日伪军。9月25日七连接到任务后，立即派

班长马宝玉率六班的葛振林、胡福才、胡德林、宋学义和机枪班

的两名战士，利用狼牙山的险要地形正面阻击敌人。狼牙山战斗

由此打响。 

从9月25日早上开始，五壮士在七连其他战友们的配合下，

利用狼牙山极为险要的地形，与日伪军展开了殊死战斗。他们利

用机枪、步枪、手榴弹、地雷、滚石，在石门口、阎王鼻子（袖

筒沟）大量杀死杀伤日伪军，最后且战且走，退至棋盘岭与七连

主力会合。 

为了保证被围军民的全部突围，七连全体官兵在棋盘岭与日

军展开了更为惨烈的战斗。日军优势炮火打得山石横飞，硝烟弥

漫。七连顽强抵抗，誓死不退，利用有利地形，令日军尸积沟梁

，损失惨重。激战数小时后，七连伤亡过半，连长刘福山负伤。

在完成上级交给的掩护突围的任务后，指导员蔡展鹏决定率七连

主动转移。为掩护七连主力和剩余干部群众转移，六班长马宝玉

再次率全班请战。 

指导员蔡展鹏批准了马宝玉的请求。七连撤出棋盘岭至老道

庵小横岭以南后，六班立即在老道庵山口设伏，掩护部队和其他

群众转移。日军冲过棋盘岭至三岔路口后，马宝玉为引诱敌人，

防止其向部队转移方向追击，命令全体战士用机枪、步枪一起向

敌人开火。猛烈的火力使日军以为八路军一团主力在老道庵山口



，便直接向老道庵山口扑来。伴随着地雷、手榴弹的爆炸，激烈

机枪、步枪的火力，又一批敌人倒下。 

为保证转移部队更为安全，马宝玉与其他四位战友边打边撤

，引诱敌人往牛角壶、大、小莲花峰方向前进。已经打红眼的日

军紧追不放。五壮士又在牛角壶利用有利地形与日军展开了激战

。激战中，又有一批日军被地雷、石头、手榴弹、子弹击中，或

倒在狭窄的山道边，或滚落在深不见底的悬崖下。随后，五壮士

边打边退，顺着盘陀路上了小莲花峰。至此，五壮士已经弹尽，

且无路可退。面对已上峰顶的敌人，五壮士临危不惧，砸毁枪支

，高呼口号，在各自抗击日军处跳下悬崖。跳崖后，马宝玉、胡

福才、胡德林英勇献身，葛振林、宋学义因跳崖方向有小树、灌

木，在山腰被挂住获救。 

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事迹发生后，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发布训

令并决定：“一、在每次战斗中，高度发扬英勇顽强的搏斗精神

，以战斗的胜利纪念他们。二、在烈士牺牲的地点建纪念碑，并

命名为狼牙山三烈士碑。三、决定马宝玉等烈士作为一团模范连

七连的荣誉战士，每逢纪念日点名时，首先应由荣誉战士点起。

四、对光荣负伤的葛振林、宋学义二同志，除通令嘉奖外，并各

赠荣誉奖章一枚。”1941年11月5日，《晋察冀日报》刊登名为

《棋盘陀上的五个“神兵”》的通讯，对狼牙山五壮士的事迹进

行报道。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事迹自此被广泛传播、颂扬。 

新中国成立后，五壮士的事迹被编入义务教育教科书，五壮

士被人民视为当代中华民族抗击外敌入侵的民族英雄。宋学义

1971年去世，1979年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葛振林先后获得“民族

英雄勋章”、“解放勋章”和“红星功勋荣誉章”。 



2013年8月27日，新浪微博网民张广红发布信息称，“狼牙

山五壮士实际上是几个土八路，当年逃到狼牙山一带后，用手中

的枪欺压当地村民，致当地村民不满。后来村民将这5个人的行

踪告诉日军，又引导这5个人向绝路方向逃跑。……。”网民张

广红被抓获后，承认自己虚构信息、散布谣言的违法事实，被警

方依法行政拘留7日。 

2013年9月9日，时任《炎黄春秋》杂志社执行主编的洪振快

在财经网发表《小学课本〈狼牙山五壮士〉有多处不实》一文。

文中写道：据《南方都市报》2013年8月31日报道，广州越秀警

方于8月29日晚间将一位在新浪微博上“污蔑狼牙山五壮士”的

网民抓获，以虚构信息、散布谣言的罪名予以行政拘留7日。所

谓“污蔑狼牙山五壮士”的“谣言”其来有自。据媒体报道，该

网友实际上是传播了2011年12月14日百度贴吧里一篇名为《狼牙

山五壮士真相原来是这样！》的帖子的内容，该帖子说五壮士“

5个人中有3个是当场被打死的，后来清理战场把尸体丢下悬崖。

另两个当场被活捉，只是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又从日本人手上逃

了出来。” 

2013年11月8日，洪振快在《炎黄春秋》杂志发表了其本人

撰写的《“狼牙山五壮士”的细节分歧》一文。该文分为几个部

分，分别为“在何处跳崖”、“跳崖是怎么跳的”、“敌我双方

战斗伤亡”、“‘五壮士’是否拔了群众的萝卜”。文章通过援

引不同来源、不同内容、不同时期的报刊资料等，对狼牙山五壮

士事迹中的细节提出质疑。文中写道：“当我们深入‘狼牙山五

壮士’有关叙述的细节时，就发现上述人员在不同时间、不同场

合下的陈述存在诸多相互矛盾之处。而对于同一件事，相互矛盾



的描述可能都不符合事实，也可能有一个符合事实，但不可能同

时都符合事实。”关于跳崖地点，洪振快在文中写道：“训令和

《‘神兵’》给人造成的印象，是五壮士在棋盘陀顶峰跳下了‘

万丈’或‘二十丈’的悬崖，三人在沟底成了‘三堆血肉’，‘

壮烈殉国’，而两人‘给树枝挂在半空’，‘光荣负伤’，这也

正是壮烈的狼牙山五壮士故事的核心所在。……可是按照1957年

7月15日出版的《红旗飘飘》第2集刊出了葛振林的口述，最后跳

崖的地方并不是在棋盘陀顶峰。”关于“跳崖是怎么跳的”，洪

振快在文中写道：“‘狼牙山五壮士’的核心情节是跳崖，训令

和《‘神兵’》对跳崖的细节都不明确，……文革中红卫兵对此

表示怀疑，……实际上，从1957年刊出的葛振林自己的口述中，

也是可以印证‘溜’的说法。……后来，葛振林又有新的说法。

根据在葛振林《狼牙山跳崖那悲壮的一幕》回忆，似乎跳下去后

也不是‘溜’，而是在树间‘窜’。”关于“五壮士”是否拔了

群众的萝卜，洪振快在文中写道：“葛振林说：‘刚才忙着打仗

倒不觉得，这会歇下来，才觉得又饿又渴……正巧山地里有些散

种的萝卜，我们顾不得了，每人拔个吃着……。’” 

一审中，研究会推荐王立华为宋福保的委托代理人。经一审

法院调查，王立华、宋福保于2015年3月15日被研究会（社会团

体）增补为副会长，会议记录、社会团体负责人备案表等相关材

料已于2016年1月22日在该社会团体所在地河北省保定市民政局

备案。 

一审法院受理本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

理。宋福保之委托代理人赵小鲁、王立华，洪振快到庭参加了诉

讼。洪振快在诉讼中委托北京泽博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兴和山东成



思律师事务所律师李金星作为其委托代理人。庭审中，洪振快解

除了与王兴、李金星的委托代理关系，并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

。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审理。 

一审法院认为：1941年9月25日，在易县狼牙山发生的狼牙

山战斗，是被大量事实证明的著名战斗。在这场战斗中，狼牙山

五壮士英勇抗敌的基本事实和舍生取义的伟大精神，赢得了全中

国人民高度认同和广泛赞扬，是五壮士获得“狼牙山五壮士”崇

高名誉和荣誉的基础。我国法律规定，公民享有名誉权、荣誉权

，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的名誉、荣誉等民事权益。

公民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受到侵害的，相关当事人有权要

求侵权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

求赔偿损失。 

根据双方当事人诉辩主张及理由，本案的争议焦点概括起来

涉及以下法律问题：一、王立华作为宋福保委托代理人代理资格

是否有效？二、洪振快发表的《小学课本〈狼牙山五壮士〉有多

处不实》、《“狼牙山五壮士”的细节分歧》等案涉文章是否构

成名誉侵权，如构成名誉侵权，应如何承担侵权责任？ 

一、关于王立华是否具有宋福保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资格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第（三

）项之规定，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

民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根据宋福保提供的相关材料，宋福

保、王立华已于2015年3月被补选为研究会副会长，会议记录、

社会团体负责人备案表等资料已交当地民政部门登记备案。法院

经调查后，对上述材料的真实性予以认定。研究会作为社会团体

，推荐王立华为宋福保的委托代理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七条和第八

十八条的相关规定，故法院认定，王立华具有宋福保委托代理人

的代理资格。 

二、洪振快发表的案涉文章是否构成名誉侵权是本案的核心

问题。对此，法院分析如下： 

关于案涉文章侵害的权益是否受法律保护问题。《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

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

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规定，侵害民

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从上述法律规定来看，我国现行法

关于侵权的客体范围包含了权利和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

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自

然人死亡后，他人仍不得以侮辱、诽谤、贬损、丑化或者违反社

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方式，侵害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

荣誉。由此可知，自然人死亡后，其生前人格利益仍然受法律的

保护。 

从本案涉及的事实来看，案涉文章涉及的人物之一是宋福保

的父亲宋学义。1941年10月18日，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

委员的ＸＸＸ签发训令，对宁死不屈、光荣殉国的马宝玉、胡德

林、胡福才三位烈士及跳崖负伤的葛振林、宋学义两位同志予以

表彰，并号召全体指战员学习。之后，几十年中，“狼牙山五壮

士”这一称号在全军、全国人民中广泛传播，获得了普遍的公众

认同，成为全军、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和楷模。从这些英雄人物

的角度看，他们的英雄事迹反映了他们不怕牺牲、宁死不屈、英

勇抗敌的精神。“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称号，既是国家及公众



对他们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在反抗侵略、保家卫国作出巨大

牺牲的褒奖，也是他们应当获得的个人名誉和个人荣誉。 

不仅如此，“狼牙山五壮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

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伟大斗争中涌现出来的英雄群体，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全民抗战并取得最终胜利的重要事件载体。这一系

列英雄人物及其事迹，经由广泛传播，在抗日战争时期，成为激

励无数中华儿女反抗侵略、英勇抗敌的精神动力之一；成为人民

军队誓死捍卫国家利益、保障国家安全的军魂来源之一；在和平

年代，狼牙山五壮士的精神，仍然是我国公众树立不畏艰辛、不

怕困难、为国为民奋斗终身的精神指引。这些英雄人物及其精神

，已经获得全民族的广泛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记忆的一部分，

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核之一，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

容。而民族的共同记忆、民族精神乃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

论是从我国的历史看，还是从现行法上看，都已经是社会公共利

益的一部分。 

在此意义上，案涉文章侵害的不仅仅是宋学义个人的名誉和

荣誉，并且侵害的是由英雄人物的名誉、荣誉融入的社会公共利

益。 

关于案涉文章是否实施了加害行为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

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

人的名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40条将侵害名誉权的行为

类型，确定为“宣扬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

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



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之七、之八规定的行为类型包括“侮辱

或者诽谤”、“新闻报道严重失实”或者撰写、发表的批评文章

“基本内容失实”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

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则规定“以侮辱、诽谤、贬

损、丑化或者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方式”等行为类型

。法院认为：第一，上述法律或司法解释关于行为类型的规定，

是列举式的而非穷尽式的。这一点，上述法律或司法解释规定中

的“等”字，可以说明。第二，侵害名誉或者名誉权的行为通常

表现为侮辱、诽谤，但不以此为限，它还包括“贬损、丑化或者

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方式”以及其他行为类型。第三

，进一步说，前述法律和司法解释所规定的行为类型的具体表现

形态，应当根据侵权行为方式的变化而变化。只有这样，才能让

法律更好地保护公民的人格权益不受非法侵害。 

具体到本案，洪振快发表的《小学课本〈狼牙山五壮士〉有

多处不实》、《“狼牙山五壮士”的细节分歧》两篇文章，其所

描述的主要内容是对我国抗日战争史中的狼牙山五壮士英雄事迹

的解构。案涉文章具有如下特征：狼牙山五壮士在狼牙山战斗中

所表现的英勇抗敌的事迹和舍生取义的精神这一基本事实，案涉

文章自始至终未作出正面评价。而是以考证“在何处跳崖”、“

跳崖是怎么跳的”、“敌我双方战斗伤亡”以及“‘五壮士’是

否拔了群众的萝卜”等细节为主要线索，通过援引不同时期的材

料、相关当事者不同时期的言论，甚至文革时期红卫兵迫害宋学

义的言论为主要证据，全然不考虑历史的变迁、各个材料所形成

的时代背景以及各个材料的语境。在无充分证据的情况下，案涉

文章多处作出似是而非的推测、质疑乃至评价。法院认为，尽管



案涉文章无明显侮辱性的语言，但洪振快采取的行为方式却是，

通过强调与基本事实无关或者关联不大的细节，引导读者对“狼

牙山五壮士”这一英雄人物群体英勇抗敌事迹和舍生取义精神产

生质疑，从而否定基本事实的真实性，进而降低他们的英勇形象

和精神价值。洪振快的行为方式符合以贬损、丑化的方式损害他

人名誉和荣誉权益的特征。洪振快主张其行为方式不符合侮辱、

诽谤特征就不构成名誉侵权的抗辩理由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

。 

在损害后果上，案涉文章经由互联网传播，已经在全国范围

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一点，从案涉文章所引发的后果即可明

知，它们不仅损害了宋福保之父宋学义的名誉及荣誉，而且伤害

了宋福保的个人感情，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伤害了社会公众的民

族和历史情感。如前所述，在我国，由于“狼牙山五壮士”的精

神价值已经内化为民族精神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一部分，因此，也

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除此之外，洪振快在主观方面存在过错。通常情形下，侵害

名誉或者名誉权案件中的过错，是指明知或应当预见到其行为造

成他人社会评价降低的后果而仍然为之或认为仍可避免的主观状

态。在侵害名誉或者名誉权益的案件中，对行为人主观过错的认

定往往依据通常人的认知并辅之以社会常识、行为人的职业或专

业及控制危险的成本等客观因素加以判断。 

本案中，洪振快作为生活在中国的一位公民，对“狼牙山五

壮士”的历史事件所蕴含的精神价值，应当具有一般公民所拥有

的认知。对“狼牙山五壮士”及其所体现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感情

，应当具有通常成年人所具有的体悟。尤其是作为具有一定研究



能力和能够熟练使用互联网工具的人，更应当认识到案涉文章的

发表及其传播将会损害到“狼牙山五壮士”的名誉及荣誉，也会

对其近亲属造成感情和精神上的伤害，更会损害到社会公共利益

。在此情形下，洪振快有能力控制文章所可能产生的损害后果而

未控制，仍以既有的状态发表，在主观上显然具有过错。 

一审法院也注意到，除了前述构成要件之外，本案的裁判结

果尚涉及到洪振快的言论自由问题，这也是洪振快在本案中提出

的主要抗辩理由。依法保护当事人的言论自由是我国现行法律的

明确规定，也是本案裁判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从民法的角

度看，表达自由已经成为民事主体一般人格尊严的重要内容。案

涉文章在形式上表现为学术文章，判断其是否构成侵权将涉及到

洪振快的言论自由。但是，也要看到，言论自由并非没有边界，

如果超出合理的限度，则会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以及更为重要的

社会公共利益。 

一审法院认为，学术自由、言论自由以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

、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为前提。这是我国宪法所确立的关于

自由的一般原则，是为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所划定的边界。任何

公民在行使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及其他自由时，都负有不得超过

自由界限的法定义务。这是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对公民的基本要

求，也是任何一个公民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本案中，“狼牙山

五壮士”及其事迹所凝聚的民族感情和历史记忆以及所展现的民

族精神，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

，具有巨大的精神价值，也是我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所不可或缺

的精神内核。对“狼牙山五壮士”名誉的损害，既是对宋福保之

父宋学义的名誉、荣誉的损害，也是对中华民族的精神价值的损



害。洪振快完全可以在不损害五壮士名誉、荣誉和社会公共利益

的前提下，自由地进行学术研究和自由发表言论，包括对狼牙山

战斗的某些细节进行研究，但洪振快却未采用这种方式，而是通

过所谓的细节研究，甚至与网民张广红对狼牙山五壮士的污蔑性

谣言相呼应，质疑五壮士英勇抗敌、舍生取义的基本事实，颠覆

五壮士的英勇形象，贬损、降低五壮士的人格评价。这种“学术

研究”、“言论自由”不可避免地会侵害五壮士的名誉、荣誉，

以及融入了这种名誉、荣誉的社会公共利益。因此，洪振快以侵

害他人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言论自由，作为其侵权责任的

抗辩理由，法院不予支持。 

最后，由于洪振快的行为侵害了宋福保之父宋学义的名誉和

荣誉，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现宋福保要求洪振快立即停止

侵犯宋学义等狼牙山五壮士的民族英雄名誉，及要求洪振快在网

站、媒体公开向宋福保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等诉讼请求于法有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应予支

持。关于赔礼道歉及消除影响的范围和持续时间，由法院根据侵

权言论造成不良影响的范围予以认定。 

至于宋福保诉请洪振快向宋学义等狼牙山五壮士在天英灵登

报谢罪的诉讼请求问题，从我国的现行法上看，其实质仍然是请

求洪振快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该请求已被宋福保的第一项诉讼

请求所吸收，法院不再单独处理。 

庭审中，洪振快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应视为其自行放弃

了当庭进行答辩、举证、质证等诉讼权利。 

据此，一审法院于2016年6月判决：一、洪振快立即停止侵

害宋学义名誉、荣誉的行为；二、判决生效后三日内，洪振快公



开发布赔礼道歉公告，向宋福保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该公告须

连续刊登五日，公告刊登媒体及内容需经法院审核，逾期不执行

，法院将在相关媒体上刊登判决书的主要内容，所需费用由洪振

快承担。 

洪振快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

驳回宋福保的所有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1、

一审判决查明的狼牙山战斗事实存在错误。根据《冈山步兵第百

十联队史》等史料，训令等文件关于作战对象、被困军民四万人

突围、敌军死伤情况等的描述全系撒谎，是虚假战绩；宋学义荣

誉的获得，与其撒谎有关，存在重大瑕疵，是不当得利，不能将

其所得荣誉视为理所应当并竭力维护；宋学义欺骗组织，夸大战

绩，自我美化；其是否跳崖、如何跳崖难免让人生疑。2、质疑

“狼牙山五壮士”历史实际真实性，认为“狼牙山五壮士”的事

迹和精神不是民族共同记忆、不是民族精神，认定狼牙山五壮士

已经获得全民族的广泛认同，这是法院的主观臆断；“核心价值

观”不能与“狼牙山五壮士”划等号，“核心价值观”要建立在

真实的历史之上，虚假、不诚信违背核心价值观；所谓“公共利

益”实际是狼牙山五壮士后人和相关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是中国

共产党的利益，不是国家、民族和人民大众的利益；案涉文章提

出质疑，是为了抵制历史谣言，还原历史真相，追求历史正义，

满足公众的知情权，是维护公共利益。3、案涉文章的内容都有

充分证据，洪振快主观上没有过错，宋福保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

证明造成危害后果；撰写案涉文章的目的，是为了探求历史真相

，行使公民对国家机关提出批评的权利，应受法律保护，宋福保

之父有不当得利，应接受公众的批评；无论是《晋察冀日报》报



道的《棋盘陀上的五个“神兵”》，还是据此改编的小学语文教

科书，还是新华社、人民日报的报道，全部存在严重的“虚构信

息”问题。4、王立华代理资格不合法。研究会于2015年12月8日

写给一审法院的推荐信谎称宋福保是研究会的发起人；王立华、

宋福保都不是保定人，根据法规，没有资格成为研究会的会员或

者副会长；研究会的会议记录及“社会团体负责人备案表”均存

在伪造嫌疑；根据军队政策，王立华没有参加研究会的资格；研

究会在二审期间出具的一份推荐信的落款日期早于一审判决日期

，出具证明日期随便、作伪证。5、宋福保的诉讼请求中未要求

法院就“狼牙山五壮士”事实真相作出认定，一审判决以审理查

明方式垄断历史真相，以动机揣测方式认定案涉文章存在贬损、

丑化的方式损害他人名誉，剥夺了公民的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

否定质疑的权利，违背宪法。 

宋福保针对上诉辩称：1、洪振快的上诉状自相矛盾，恶意

推测，继续恶意贬损狼牙山五壮士，不应采纳。2、洪振快的案

涉文章体现出将证据碎片化、断章取义的特点，对其他可以相互

印证的材料视而不见，不是将历史资料完整地、辩证地、综合地

分析，很难认为洪振快是善意的历史研究者、尽到了审慎的注意

义务。3、洪振快提交的《冈山步兵第百十联队史》复印件系域

外形成的证据，未经公证认证，违反证据规则的要求，其证据的

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且该证据显示是1991年在

日本印刷的非正式刊物，是在狼牙山作战过去50年后，一些侵华

日军编辑出版，没有史料支持和其他证据支持，这些证据不能采

信，不能因此否认五壮士的英雄事迹；日本冈山大学教授姜克实

关于狼牙山作战的描述，基本依据也是《冈山步兵第百十联队史



》，经不起推敲；国内大量的史料证据证明了“狼牙山五壮士”

英雄事迹的真实性。4、“狼牙山五壮士”英雄事迹的来源，有

多个直接当事人和直接目击者；洪振快明知“狼牙山五壮士”英

雄事迹有多方印证，却故意说那只是葛振林、宋学义两人归队后

的口述，还污蔑他们隐瞒实情，骗取公众信任，这说明洪振快具

有恶意歪曲贬损“狼牙山五壮士”的主观故意。5、洪振快用侵

华日军编写的所谓史料贬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抗战史实，

通过似是而非的推测故意否定英雄和先烈，污蔑活下来的英雄“

撒谎”，其行为已经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

责任；一审判决结合名誉侵权法律责任的四个要件，作出了正确

的认定；同意一审判决。6、王立华被研究会推荐为本案诉讼代

理人，是研究会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手续合法。 

本院二审期间，洪振快就其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

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洪振快提出的主要证据是《冈山

步兵第百十联队史》复印件共四页及作者为姜克实的文章《狼牙

山作战》等。 

本院另查明： 

1、2013年8月29日22时许，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将张广红

抓获，经调查，认定张广红散布关于“狼牙山五壮士”的相关谣

言，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同月30日，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

决定对张广红处以行政拘留七日。 

2、洪振快撰写的《“狼牙山五壮士”的细节分歧》一文发

表于《炎黄春秋》杂志2013年第11期，该文亦发表于《炎黄春秋

》杂志网站。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焦点问题有两个，一是王立华是否具

有本案的诉讼代理人资格，二是洪振快发表的案涉文章是否侵害

了宋福保之父宋学义的名誉、荣誉权益。 

一、关于王立华是否具有本案诉讼代理人资格的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第（

三）项之规定，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

公民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七条第一款第（二

）、（四）项的规定，被代理人属于该社会团体的成员，或者当

事人一方住所地位于该社会团体的活动地域，以及被推荐的公民

是该社会团体的负责人或者与该社会团体有合法劳动人事关系的

工作人员是有关社会团体推荐公民担任诉讼代理人应当符合的条

件。本案中，研究会向本院及一审法院出具的推荐信记载，宋福

保、王立华均系研究会的副会长，故二者在研究会中的身份符合

司法解释关于被代理人为社会团体成员、被推荐的公民为社会团

体负责人的条件要求，因此王立华具有宋福保委托代理人的资格

。 

洪振快提出二审中研究会出具的一份推荐信的落款日期早于

一审判决日期，主张研究会出具证明日期随便、作伪证。研究会

在本院审理期间另行出具了一份落款日期位于一审判决日期之后

的推荐信，符合法律规定。本院认为，洪振快主张的上述情节不

能否定研究会推荐王立华作为宋福保二审诉讼委托代理人的意见

，亦不能据此认定研究会存在作伪证的事实，故本院经审查可以

认定研究会同意推荐王立华作为宋福保二审诉讼委托代理人。对

于洪振快的上述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洪振快上诉提出宋福保、王立华担任研究会副会长在选

举程序、备案手续、是否符合社团管理规定、是否符合军队政策

等方面存在问题一节，本院认为，研究会认可宋福保、王立华系

该会副会长，至于宋福保、王立华被选举为研究会副会长是否存

在洪振快所述的问题，应依法向相关部门反映，并非本案民事诉

讼审查的范围，故本院对于洪振快以此为由对王立华诉讼代理资

格提出的异议，不予采纳。 

二、关于洪振快发表的案涉文章是否侵犯了宋福保之父宋学

义的名誉、荣誉权益的问题。 

1941年9月25日，在易县狼牙山发生的狼牙山战斗，是被大

量事实证明的著名战斗。在这场战斗中，狼牙山五壮士英勇抗敌

的基本事实和舍生取义的伟大精神，赢得了全中国人民的高度认

同和广泛赞扬，是五壮士获得“狼牙山五壮士”崇高名誉和荣誉

的基础。本案中，虽然洪振快上诉对五壮士跳崖等相关事实提出

疑问，但是洪振快提交的证据并不充分，不能推翻狼牙山五壮士

英勇抗敌的基本事实。在本院审理期间，洪振快提交的《冈山步

兵第百十联队史》复印件未经公证、认证，本院对其证据的真实

性、合法性不予认定。洪振快提交的姜克实撰写的文章等其他证

据不能推翻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洪振快此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 

洪振快发表的《小学课本〈狼牙山五壮士〉有多处不实》、

《“狼牙山五壮士”的细节分歧》两篇案涉文章，以考证“在何

处跳崖”、“跳崖是怎么跳的”、“敌我双方战斗伤亡”以及“

‘五壮士’是否拔了群众的萝卜”等细节为主要线索。洪振快在

文中援引了资料并注明出处，从资料内容看，洪振快以不同时期



的材料、相关当事者不同时期的言论为主要证据。本院认为，对

于言论的分析、理解，应当放到特定的语境下，探究言论的原意

并努力查证该言论是否具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同时应尽可能穷

尽关于同一问题的其他研究资料，对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判断。案

涉文章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以引而不发的手法，在多处作

出似是而非的推测、质疑乃至评价。在本院审理阶段，洪振快一

改过去引而不发的手法，在上诉状和庭审中公开否认狼牙山五壮

士英勇抗敌、舍生取义的基本事实，并明确表示，训令等文件关

于作战对象、被困军民四万人突围、敌军死伤情况等的描述全系

撒谎，是虚假战绩，宋学义荣誉的获得，与其撒谎有关，存在重

大瑕疵，是不当得利，不能将其所得荣誉视为理所应当并竭力维

护。洪振快在二审中的自认足以说明，一审判决认定洪振快撰写

文章的行为方式是通过所谓“细节”探究，引导读者对狼牙山五

壮士英勇抗敌事迹和舍生取义精神产生质疑，从而否定基本事实

的真实性，进而降低他们的英勇形象和精神价值，是正确的，本

院予以认可。一审法院在上述认定的基础上认为洪振快的行为方

式符合以贬损、丑化的方式损害他人名誉和荣誉权益的特征，本

院予以支持。洪振快上诉以其文章发表时提供了证据、文章没有

侮辱他人人格内容为由抗辩不构成名誉、荣誉侵权的意见，缺乏

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洪振快的行为是否构成对公共利益的侵害的问题。洪振

快在本院二审中认为自己的行为不构成对公共利益的侵害主要基

于以下理由：一是认为狼牙山五壮士已经获得全民族的广泛认同

，是法院的主观臆断；二是认为狼牙山五壮士的事迹和精神已经

成为民族共同记忆缺乏事实依据；三是认为狼牙山五壮士的事迹



是虚假的，其精神不能同核心价值观划等号；四是认为狼牙山五

壮士的精神构成的不是公共利益，而是狼牙山五壮士后人和相关

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是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本院认为，首先，狼

牙山五壮士英勇抗敌和舍生取义的基本事实，已经是被大量的历

史事实证明的不争事实，一审和本院二审审理期间亦有大量的证

据在案佐证，洪振快的质疑缺乏事实依据。其次，“狼牙山五壮

士”英勇抗敌的事实发生后，经各种途径广泛传播，在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等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保卫国家

安全战斗的时期，成为激励无数中华儿女反抗侵略、英勇抗敌的

精神动力之一；成为人民军队誓死捍卫国家利益、保障国家安全

的军魂来源之一。在和平年代，狼牙山五壮士的精神，仍然是我

国公众树立不畏艰辛、不怕困难、为国为民奋斗终身的精神指引

。这些英雄人物及其精神，已经获得全民族的广泛认同，成为广

大民众精神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一部分，这

也是不争的社会现实和历史事实。同时，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

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代表全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没有脱离国家

、民族利益之外的任何私利。中国共产党宣扬“狼牙山五壮士”

的事迹和精神体现的也是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没有任何私利可

言。因此，洪振快上诉关于这仅是狼牙山五壮士后人和相关既得

利益者的利益、是中国共产党的利益，不是公共利益的主张显然

不能成立。根据前文的认定，洪振快发表的案涉文章否认狼牙山

五壮士英勇抗敌的事实和舍生取义的精神，不仅对狼牙山五壮士

的名誉和荣誉构成侵害，同时构成了对英雄人物的名誉、荣誉所

融入的社会公共利益的侵害。 



洪振快上诉主张其发表案涉文章，目的是要抵制历史谣言，

还原历史真相，追求历史正义，对公众人物进行批评和质疑是为

了满足公众的知情权。本院认为，抵制历史谣言，还原历史真相

，追求历史正义，满足公众知情权，我国现行法律均予以保护和

支持。但从本院查明的事实看，洪振快之所以要写案涉文章，其

目的是要为散布历史谣言、污蔑狼牙山五壮士的张广红鸣不平，

这在洪振快的文章中有明确表述。要还原历史真相，追求历史正

义，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应当建立在严肃认真地对历史的研究上

，但洪振快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极不严肃地、轻率地否认

狼牙山五壮士英勇抗敌的事迹和舍生取义的精神这一基本事实，

误导社会公众对狼牙山五壮士的认知，这显然与洪振快自己的上

诉主张是相互矛盾的。本院认为，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与保护公民

的人格权不受侵害并不矛盾。洪振快提出的满足公众知情权的行

为，是建立在否认狼牙山五壮士英勇抗敌事迹和舍生取义精神这

一基本事实基础上，且这种否认无确凿真实的证据，这就决定了

他的所谓“满足公众知情权”的行为不可避免地会成为误导社会

公众的侵权行为。故洪振快以满足公众知情权为由主张免责，不

能成立。 

从损害后果看，案涉文章通过刊物发行和网络传播，客观上

已经在社会上产生较大影响，损害了宋福保之父宋学义的名誉及

荣誉，同时伤害了宋福保的个人情感。洪振快上诉关于宋福保没

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案涉文章造成危害后果的主张，与客观事实

不符，本院对洪振快该项意见不予采纳。 

洪振快上诉提出其撰写案涉文章的动机并非针对宋福保之父

宋学义，没有主观过错。但其上诉主张宋学义欺骗组织，夸大战



绩，自我美化，其是否跳崖、如何跳崖难免让人生疑等。这一自

认证明，洪振快撰写文章确有贬低宋学义的主观目的。为此，本

院认为，洪振快明知其行为会造成他人社会评价降低的后果而仍

然为之，其主观过错明显，本院对于洪振快的该项上诉主张不予

支持。 

最后，关于洪振快上诉提出的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及与人格

权利冲突的平衡问题，本院认为，我国现行法律保护公民言论的

自由和进行科学研究的自由，同样也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

犯，保护公民享有的名誉、荣誉等权益。公民享有法律规定的权

利，同时也必须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包括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

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

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因此，自由和权利的行使，并非没有边界，

这个边界就是法律。具体到本案中，洪振快上诉所称的其行使言

论自由和学术自由的权利，需要在法律范围内进行，洪振快应当

采取适当的方式从事研究及发表言论，同时应当充分考虑可能造

成的社会影响。洪振快撰写的案涉文章侵害了宋学义的名誉和荣

誉，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违反了法律规定，洪振快的行为已经

超出了法律允许的范围，不受法律保护。因此，洪振快以言论自

由、学术自由作为其不承担侵权责任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本

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洪振快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

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

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洪振快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平 

审 判 员  何江恒 

代理审判员  赵胤晨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五日 

法官 助理  何海云 

书 记 员  祝 石 

 概要 

 

公 告 

       一、本裁判文书库公布的裁判文书由相关法院录入和审核，并依据法律与审判公开

的原则予以公开。若有关当事人对相关信息内容有异议的，可向公布法院书面申请更

正或者下镜。  

       二、本裁判文书库提供的信息仅供查询人参考，内容以正式文本为准。非法使用裁

判文书库信息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由非法使用人承担法律责任。  

       三、本裁判文书库信息查询免费，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利用本裁判文书库信息牟取

非法利益。  

       四、未经允许，任何商业性网站不得建立本裁判文书库的镜像（包括全部和局部镜

像）。  

       五、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相关法院依法定程序撤回在本网站公开的裁判文书的，其

余网站有义务免费及时撤回相应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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